
主旨: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2年 3

月 20日起放寬防疫措施,本府109年 3月 13日府授衛疾

字第 1090087120號、109年 3月 26日府授衛疾字第

1090103734號、 109年 4月 15日府授衛長字第

1090123543號、109年 8月 28日府 授衛疾字第

1090312306號、109年 9月 9日府授衛疾字第 1090316715

號、109年 10月 8日府授衛長字第1090354751號、 110

年 5月 14日府授衛稽字第1100175696號、110年 5月 20

日府 授衛稽字第1100182686號、110年 5月 20日府授衛

醫字第 1100182927A號及110年 6月 3日府授衛稽字第

1100196184號公 告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

依據: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

指揮中心112年 3月 9日宣布之防疫措施。 

公告事項: 

一、本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相關公告自即日起停止適用, 

臚列如下: 

(一 )109年 3月 13日府授衛疾字第1090087120號「彰化縣各醫療 

院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(COVID-19)限制探病防疫措 

施」公告。 

(二 )109年 3月 26日府授衛疾字第1090103734號「彰化縣因應嚴 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(COVID-19)外籍移工及外籍專業人員自 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2年 5月 12日 
發文字號:府授衛疾字第1120180468號
附件: 



     主檢疫防疫措施」公告。 

(三 )109年 4月 15日府授衛長字第1090123543號「彰化縣實

際執行照顧行為並容納服務對象之場域,管制出入及容

納人數防疫措施」公告。 

(四 )109年 8月 28日府授衛疾字第1090312306號「彰化縣申

請外籍移工及大專院校外籍學生入境應配合及協助辦理

傳染病防治事項」公告。 

(五 )109年 9月 9日府授衛疾字第1090316715號「為防治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 (COVID-19)疫情,出入本縣八大類人潮

擁擠或密閉場所務必戴口罩,並自即日生效」公告。 

(六 )109年 10月 8日府授衛長字第1090354751號「彰化縣住

宿式服務機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(COVID-19)防疫措

施」公告。 

(七 )110年 5月 14日府授衛稽字第1100175696號「彰化縣因

應 COVID-19社區感染,重點場所管制出入及容納人數

等防疫措施」公告。 

(八 )110年 5月 20日府授衛稽字第1100182686號「為防治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,公告自即日起,本縣境內民眾外出

時應全程佩戴口罩」公告。 

(九 )110年 5月 20日府授衛醫字第1100182927A號「為因應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期間病人就醫需求,茲公告指定本縣

醫院、西醫診所、中醫診所及牙醫診所,為適用通訊診

察治 療辦法執行通訊診療之醫療機構」公告。 

(十 )110年 6月 3日府授衛稽字第1100196184號公告修正「彰

化縣因應COVID-19社區感染,重點場所管制出入及容

納人數等防疫措施」執行期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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